




附件 1：

“浙产名药”宣传推介方案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9 年,是我国实现

全面小康的决胜之年。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健康浙江建设中

的独特作用，宣传“浙产名药”品牌特色，推进浙江道地药

材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浙产名药”金色名片，特开展本次

宣传推介活动。活动将以宣传“浙产名药”品牌特色为核心，

聚焦浙江省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中药成品药，并予以宣传与推

介。

通过严格的标准、公平的程序、公正的筛选，将本次宣

传推介活动营造成为具有行业权威的活动，真正起到推动中

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作用。

一、定义

由浙江省医药企业生产的中药制剂、中药提取物、道地

中药饮片，经过自主申报、专家评议、社会公示等程序，列

入“浙产名药”宣传推介名录。

二、组织结构

由浙江省中医药学会、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联合组成宣

传推介办公室，具体负责“浙产名药”宣传推介活动的实施；

组建中医临床和药学专家委员会，负责评议“浙产名药”名

录。

三、申报条件

依照我国法律设立登记，注册地及主要产地在浙江省内



的医药企业。

企业所拥有的品牌已依照我国商标法取得商标权。

申报产品需为浙产中药制剂（包括成方制剂、单味制剂，

不含保健品）、中药提取物（含中药植物油脂）、道地中药饮

片。

单产品年销售额达亿元以上。

申报产品需具备较高的临床价值及“浙产名药”特色。

三、活动安排

（一）自主申报

2019 年 4 月 29 日前，各单位会员和有关企业自主申报。

（二）形式审查

由宣传推介办公室对收到的产品进行形式审查，必要时

实地走访。

（三）专家评议

由专家委员专家对申报产品进行评议，产生“浙产名药”

候选产品名录。

（四）社会公示

将“浙产名药”候选产品进行网上公示，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的意见，并将有关意见整理后提交专家委员会审定，确

定“浙产名药”宣传推介名录。

（五）发布交流

在 5 月 18 召开的“浙产名药”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



“浙产名药”推介名录。5 月 19 日召开“浙产名药”品牌传

播大会（武义）。

（六）宣传推介

在《中国中医药报》、浙江新闻客户端、浙江在线等媒

体进行专栏宣传。



附件 2：

“浙产名药”宣传推介活动申报书

申 报 产 品 ：

注 册 商 标 ：

申报单位（盖章）：

单 位 联 系 人 ：

联 系 人 电 话 ：

联 系 人 邮 箱 ：

申 报 日 期 ： 年 月 日

“浙产名药”宣传推介办公室

二 O一九年四月制



填 写 说 明

一、请严格按照申报书要求填报各项内容。

二、每个产品单独填写一份申报书。

三、申报书与附件一同装订成册，封面及责任单位意见页盖章，

A4纸正反打印，一式三份。

四、编写人员应客观、真实地填报报告材料，尊重他人知识产权，

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法规。



产品名称

产品基
本信息

产品类别 中药制剂 中药提取物 道地中药饮片

产品上市时间

2018年度销售额 万元 2018年度出口额 万元

原料药材采收地 产品主要生产地

相关成果

标准 项 级别

专利 项 专利号

其他 项

执行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行业标准 企业标准

质量认证 ISO系列 有机产品 绿色产品 其他

项目研究 科技部项目 发改委项目 其他

出口许可 欧盟 美国 日本 韩国 其他

申报

单位

基本

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资金

GMP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生产许可证号

联合

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组织机构代码



申报单位概况：（申报企业基本情况、历史简介、效益规模、质量管理、及企业特色等,

限 1000 字以内）

品牌文化基本情况：（包括品牌注册时间、发展历程、获取荣誉等）



产品基本情况：（包括原料种植（养殖）情况、生产质量控制、药品质量、临床价值、

社会价值等情况）

生产、销售、科研成果等附件材料：

1. 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GMP 证书等

2. 产品市场占有率行业报告；

3. 稳定的原料药材来源证明（产地、GAP 证书、地理标识产品等）；

4. 三批质量自检报告（药材及饮片，附报告书）；

5. 地方药检部门三批饮片质量检测报告（附报告书）；

6. 申报产品的科研及其知识产权情况（研究项目、发表论文、成果奖励、专利等）；

7. 企业获得荣誉称号情况。

申报单位意见：

本申报单位承诺：报告中所有信息真实准确，所有承诺诚信可靠。如有失实，

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